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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终止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一、签订补充协议基本情况 

2016 年 7 月 27 日，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

福州华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京房地产”）就提前终止《项目合

作协议》及相关补充协议签订了《终止协议书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2016

年 7 月 29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签订<终止协议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77）。 

因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及商业用房销售困难等影响，华京房地产无法按《终止

协议书》约定的还款期限内支付全部款项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已收到款项 5500

万元，华京房地产尚未支付 5409.033 万元及逾期违约金。 

2016年 11月 30日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就延期还款等事宜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，

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双方同意继续履行《终止协议书》，将还款期限顺延至 2017 年 4 月

30日。双方同意华京房地产未支付的 5409.033万元及逾期违约金采取分期付款

的方式支付，华京房地产分期付款方式如下：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人民币

壹仟万元（1000万元）；2017 年 1月 31日前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（1000万元），

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前支付人民币贰佰万元（200 万元）；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

前支付人民币贰仟万元（2000 万元）；剩余款项 1209.033万元及逾期违约金（按

终止协议书的约定以实际逾期未付款的金额为基数按月百分之二自 2016 年 9 月

30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实际支付之日止）在 2017年 4月 30日前全部还清。 

（二）华京房地产同意增加履约保证金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华京房地产同意履约保证金由人民币贰仟万元（2000 万元）增加至人民币

贰仟伍佰万元（2500万元），即将已支付的 5500万元中的 2500 万元作为履约保

证金。华京房地产逾期支付第一条约定的应还款项时，公司有权解除本补充协议

和《终止协议书》，双方仍按合作协议继续履约。华京房地产已支付的履约保证

金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（2500 万元）作为违约金不再返还。 

（三）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和新华都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。协议一

式陆份，双方各持叁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补充协议与《终止协议书》约定

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

1、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。 

2、公司将根据《补充协议》约定的延期还款等事宜，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3、华京房地产部分款项延期归还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。 

2、《补充协议》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

 




